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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类别：B

余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

市人大十八届一次会议第 26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张淼君子代表：

您好！

您在市人大十八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第 26 号建议《关于加

强城区临街住宅噪声污染治理的建议》已收悉。经我局认真研究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对环境噪声污

染的分类，环境噪声主要分为工业噪声、建筑施工噪声、交通运

输噪声、社会生活噪声四类。当前，可能对市民群众造成困扰的

室外噪声主要来源于车辆运输、生产经营等造成的噪声。为尽可

能减少室外噪声对市民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，我局会同市交通

局、市住建局、市生态环境局主要采取以下举措：

一是开展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。随着我市及周边县市区城

市建设发展、余姚主城区货运车辆禁行范围扩大，去往或途径我

市城东区域的货运车辆明显增加。市交通局和市治超大队以东环

北路和甬余线九垒山路段为主，兼顾城东路铁路下穿路段，多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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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对在东环北路等区域开展运输业务的货运企

业和装载源头进行经常性约谈，要求其切实履行社会责任，规范

装载运输，尽可能减少夜间运输行为以减轻噪音对居民夜间休息

的影响。接下来将提高路面执法检查频率，通过行驶轨迹分析和

蹲点守候的方式，对存在多条电子称重检测违法记录的货车开展

精准执法，加大对违法超限超载货车的打击力度。

二是严格把关临街住宅降噪减振设计。根据《关于提高城乡

交通干线沿线两侧敏感建筑物降噪减振设计标准的意见》（甬建

发〔2021〕99 号）文件精神，市住建局从加大规划控制和方案

引导、提高设计标准的大众识别性、高标准执行国家和省标准、

提高施工图设计审查水平四方面提高城乡交通干线沿线两侧敏

感建筑物降噪减振设计标准。特别是在施工图设计审查环节，要

求勘察设计单位在项目前期进行现场踏勘，将对工程项目不利的

周边环境情况明确在勘察平面图及建筑总平面图中；督促施工图

审查机构强化对勘察设计文件的审查，严格执行降噪减振设计标

准，对于施工图审查未通过的项目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。

三是强化建设工程施工监督及竣工验收。市住建局质安监站

加强建设工程施工过程监管，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图施工。同时，

在各项验收过程中严格监督建设各方主体的程序是否到位，确保

实际施工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。目前，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

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等相关关单位以审查合格的施工图为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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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的联合验收，市住建局将严格监督相关单位的验收过程，如

发现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相关规定的

行为，将责令建筑使用者停止使用，重新组织竣工验收。

四是组织工业企业机械噪声专项整治行动。2021 年，由市

生态环境局牵头，会同多部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全市噪声污染

专项整治行动，以着力解决难点、痛点问题为目标，对前期重点

噪音信访进行梳理汇总，并及时开展拉网式排查。市生态环境局

对产生噪声的工业企业等重点点位加大巡查频次，特别是对在夜

间进行工业生产从而对周边居民小区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

开展专项检查，制止其产生噪声的作业行为，督促其合法合规开

展工业生产活动。

五是开展建筑工地夜间噪声污染治理。对于建筑工地因抢工

期而产生的夜间施工噪声问题，我局属地中队对辖区内在建工地

制定专项管理方案，重点关注工地出土、打桩、底板浇筑等关键

性时期。如遇工地底板浇筑等需连续作业的情况，及时督促施工

单位向住建、环保部门申请夜间施工许可证，并严格按照许可要

求施工。此外，我局不定期开展建筑工地噪音污染专项行动，去

年对城东照山桥西侧建筑工地群、高铁周边建筑工地群、黄山东

路周边建筑工地群等进行执法检查，并邀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群

众信访的相对集中的点位进行噪声检测，共查处工地夜间噪音污

染案件 10 起，罚款 361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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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是做好噪声相关的沟通协调工作。我局在做好职责范围内

的噪声执法查处工作外，协助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及相关职能部门

做好沟通协调工作，如劝导文化娱乐场所停止制造边界噪声、沿

街店铺降低音响音量等。在 2020 年商务局领办的伊顿家家福超

市制冷设备噪声问题上，由于周边住户对在屋顶冷库散热设备东

西南三面安装隔音围挡这一解决措施未能达成统一意见，致使噪

声问题未能彻底解决。我局将秉承解民忧、办实事的工作理念，

主动对接相关责任部门，会同人大代表共同推动该问题的有效解

决。

我局将继续做好夜间施工噪声、娱乐场所边界噪声的执法工

作，并会同市交通局、市住建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共同做好

噪声污染的治理工作，为市民群众营造温馨、和谐、有序的生活

环境。非常感谢您对余姚市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支持，希望您

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领导签批：叶云炯

承办人：陈晖

联系方式：13858219700

余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2 年 5 月 9 日


